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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 

《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抽查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林场发〔2002〕93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（农林）厅（局），内蒙古、吉

林、龙江、大兴安岭森工（林业）集团公司，国家林业局南、

北方林木种子检验中心： 

为了进一步做好林木种苗质量的监督抽查工作，提高林

木种苗质量，规范监督抽查程序和行为，根据《种子法》的

有关规定，我局制定了《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抽查暂行规定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二○○二年四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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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抽查暂行规定 

第一条  为了提高林木种苗质量，禁止生产经营假冒伪

劣林木种苗，维护国家、集体和个人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种子法》(以下简称《种子法》)第四十三条、第四十

四条的规定，制定本暂行规定。 

第二条  林木种苗质量实行国家级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（以下简称省级）两级监督抽查（以下简称抽查）制度。

国家级抽查由国家林业局南方林木种子检验中心和北方林

木种子检验中心进行。省级抽查由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委

托省级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。 

国家级抽查后，应当通报抽查地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;

对已经实行国家级抽查的单位和个人，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

门在同一年度不得另行抽查。 

第三条  抽查依据林木种苗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地

方标准。 

第四条  抽查对象为全国生产、经营、使用林木种苗的

单位和个人。 

国家级和省级抽查每年度 1次。 

第五条  委托抽检单位应提前下达任务，承检单位制定

林木种苗抽查方案，报经下达任务单位批准后方可抽检。 

抽查方案包括：林木种苗学名、检测和判定依据、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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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项目、承检单位名称、被抽查单位和个人名单、抽检经

费的预算等。 

第六条  承检单位应当持《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抽查通知

书》（见附件 1）进行抽查。不得预先通知被抽查的单位和个

人。 

第七条  被抽查单位和个人应当无偿提供所抽的林木

种苗。 

承检单位所抽的林木种苗应当以满足检验的需要数量

为准，不得要求被抽查单位和个人超数量提供林木种苗;承

检单位对抽取的林木种子样品在检验之前负有妥善保管的

义务。 

第八条  承检单位在检验结束后 1个月内，应将《林木

种苗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通知书》(见附件 2)分别反馈被抽查

单位或个人，并抄送下达任务单位。 

第九条  国家级抽查由国家林业局发布抽查通报。省级

抽查由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抽查通报。 

第十条  被抽查的单位和个人对抽查结果有异议的，应

当在接到《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通知书》之日起 15

日内，向承检单位提出书面意见，逾期未提出异议的，视为

承认抽查结果。 

第十一条  承检单位收到被抽查单位和个人的书面意

见后，应当在 10日内作出书面答复，并抄报下达任务单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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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时可复检 1次。 

复检适用本规定的程序。 

第十二条  抽查表格及结果要使用规范化的格式。抽查

表格见附件 3、4、5、6、7、8 和《林木种子检验规程》

(GB2772-1999)的附录 C、D。 

第十三条  承检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抽样和检验应当

有详细记录，检验数据和判定结果应当准确无误，严禁弄虚

作假。违反本规定的，按《种子法》第六十八条规定给予处

罚。 

第十四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抽查。对拒绝抽查

的，种苗质量按不合格论处，并予通报。 

第十五条  抽查所需经费由下达任务的林业行政主管

部门拨付。 

第十六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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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抽查通知书 

（    ）种监通字第    号 

               ： 

兹委托           检验中心（站）                   同志等 

                    人前往你处对林木种苗进行质量检查，抽样检

验。 

请接洽 

 

下达任务单位（盖章） 

（有效期限      天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 

抽样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（此联下达任务单位、承检单位、被抽查单位各一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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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通知书 

根据                的统一部署，      年第           季

度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生产（经营、使用）

的林木种苗进行了监督抽查，检验结果综合评价为             。 

现将检验结果通知你们，如对检验结果有异议，请在接到通知书

后 15 日内向检验机构提出书面意见，同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，逾

期视为承认检验结果。 

 

附：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结果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验机构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 

注：此通知书送被抽查单位和个人，承检单位留存，同时送下达

任务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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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林木种子抽样单 

编号：           

 

被抽查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编              电话                  传真              

经济类型：国有[     ]集体[     ]个体[     ] 

抽样领域：生产[     ]经营[     ]使用[     ] 

生产许可证：有[     ]无[     ]证书编号： 

经营许可证：有[     ]无[     ]证书编号： 

种子标签：有[     ]无[    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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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林木种子抽查项目表 

 

林木采种登记表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树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学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产地     省（自治区 直辖市）    市（县）    乡（林场） 

采种时间   年   月   日  加工调制方法                

容器名称             容器件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种批重             （kg）本种批编号                

贮藏条件              贮藏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抽样地点              抽样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抽样工具              抽样方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初次样品数    个，混合样品重   （g），送检样品重   （g） 

被检样品分取方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样品封缄标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检验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抽样人                 被抽查单位负责人           

承检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被抽查单位（盖章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抽样日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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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苗木抽样单 

编号           

被抽查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编             电话             传真               

经济类型：国有[     ]集体[     ]个体[     ] 

抽样领域：生产[     ]流通[     ]使用[     ] 

生产许可证：有[     ]无[     ]证书编号： 

经营许可证：有[     ]无[     ]证书编号： 

种子标签：有[     ]无[     ] 

苗木： 

树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苗龄             

苗木类型：播种苗[   ]；移植苗[   ]；插条苗[   ]；嫁接苗[   ] 

抽样环节：苗圃地[     ]；起苗后[     ]；造林地[     ] 

抽查量               株    苗木总量            株 

（备注：造林地的苗木质量抽样方法：随机选择抽样地点，根据

抽样地点，随机选择小班。在小班内抽取样行，根据样行抽取单株，

抽取单株的数量依据《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》（GB6000-1999）

表 1 的规则抽样。 

抽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抽查单位负责人            

承检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被抽查单位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抽样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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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苗木抽查项目表 

编号：        

  树种（品种）                   抽样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苗批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抽样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种

子

产

地 

      省（市、区）     县（市、旗林业局）         乡（林场） 

种

子

来

源 

优良种源区 一般采种林 临时采种林 种子园 母树林 散生木 

      

2 苗

木

类

型 

播种苗 移植苗 嫁接苗 插根苗 插条苗 容器苗 埋条苗 

       

3 苗

木

用

途 

工程造林 
世行贷款造

林 
经济林 一般造林 四旁绿化  

      

4 检

测

项

目 

苗龄 
苗高 

（cm） 

地径 

(cm) 

根系 
密度 

株/m
2
 

病虫害

情况 

主根长

(cm) 

>5cmⅠ

级侧根

数 

根

幅 
  

       

5 抽

样

方

法 

苗批 样行 样地  

    

6 持

证

情

况 

苗木质量检验证 苗木检疫证  

   

 

抽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抽查单位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检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抽查单位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抽查日期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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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

树木种子质量监督抽查检验报告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1.抽查任务下达单位 

2．承检单位 

3.抽查时间 

4.树木种子树种名称、拉丁学名 

5.受检单位 

6.抽样地点 

7.种批数量 

8.检验人员 

二、检验内容及结果 

1.检验项目 

2.检验依据 

3.检验结论 

三、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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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

苗木质量监督抽查检验报告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1.抽查任务下达单位 

2.承检单位 

3.抽查时间 

4.林木种苗树种名称、拉丁学名 

5.受检单位 

6.抽样地点 

7.苗批数量 

8.检验人员 

二、检验内容及结果 

1.检验项目 

2.检验依据 

3.检验结论 

三、建议 

 


